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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萨克斯坦对参加普遍定期审议的代表团提出的 26 条建议
的立场(哈萨克斯坦对这些意见持有保留意见) 

建议的号码 哈萨克斯坦当局的立场 

1 考虑到适当实行《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

利国际公约》之下各项义务所引起的财政问题以及需

要修订法律，目前阶段签署该文件的时机尚不成熟。 

哈萨克斯坦因此没有接受这条建议。 

2 加入关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宣言问题还需要进行彻

底的讨论，以便听取公众意见。与此同时，应该注意

在哈萨克斯坦并没有基于性取向的歧视政策。 

因此，哈萨克斯坦没有接受这项建议。 

3 关于哈萨克斯坦批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建

议，只有在所有权力机关达成共同的立场时才可以接

受这项建议。哈萨克斯坦有关主管部门正在考虑批准

的问题。 

17 这项建议被接受。哈萨克斯坦正在执行一项逐步废除

死刑的政策。自 2004 年 12 月 1 日以来，在该国内没
有实施过死刑。根据这项政策，将会批准《公民权利

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第二项任择议定书》。 

4 我们认为这项建议可能被驳回。 

根据普遍定期审议程序，没有国家 “向人权事务委员
会提供执行这些建议的年度简介”汇报义务。然而，

哈萨克斯坦打算在其国内定期进行由国家和国际非政

府组织参与的有关执行在普遍定期审议中提出的各项

建议的情况的简介。 

5 
6 

2009 年 7 月，哈萨克斯坦向所有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
任务负责人发出了邀请。考虑到其能力以及涉及哈萨

克斯坦各种主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哈萨克斯坦定期

接待特别报告员，并会继续这么做。 

因而哈萨克斯坦早已实施了这些建议，并且已正式邀

请所有特别报告员在他们希望的时候访问该国以帮助

其履行各项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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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的号码 哈萨克斯坦当局的立场 

7 哈萨克斯坦目前的立法确保严格遵守不驱逐的原则。

例如，如果有关人员被准予政治庇护，或者如果根据

哈萨克斯坦立法，促使通过引渡请求的行为不被认为

是犯罪行为，刑事诉讼不能确立或者不能予以判刑，

那么根据刑事诉讼法，禁止引渡。2009年 12月 4日，
哈萨克斯坦通过了《难民法》，该法禁止将庇护者和

难民遣返或驱逐到他们的生命和自由可能因其人种、

宗教、种族、国籍、特定社会群体成员或政治信仰受

到威胁的国家。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认为该建议已被执行。 

8 在该国正在继续不断地进行具有针对性的工作以打击包

括贩卖妇女在内的人口贩卖。自 2003 年以来，已经实施
了打击人口贩卖的政府方案。人口贩卖目前已是一项犯

罪行为，将受到 5 年至 15 年监禁的惩罚。2008年 12 月
29 日通过的《特别社会服务法》向受害者提供援助。哈
萨克斯坦的外交使团向在国外的哈萨克斯坦贩卖人口受

害者提供帮助其返回家园的财力援助。意识到这个问题

的国际重要性以及需要有一个有效的机制保护人权，哈

萨克斯坦正在这个领域内进行努力。 

由于该条涉及到加强组织性和实践性措施，因此该项

建议被接受。 

9 该项建议并实施。 

对目前实施的立法进行了适当的修订。例如，在选举

之前和选举期间，在选举委员会中没有代表的政党有

权利向诸如中央选举委员会等的有关选举委员会派遣

一名具有咨询选票的代表。 

为了确保少数民族的利益并且确保其参与政府、2007
年，在选举立法中增加了一项条款，根据该项条款，

由人民大会选举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的 9 名代表。人
民大会成员本身根据种族文化协会的提议或者根据其

政府机构的决定在省一级大会的届会上选出。 

各政治党派的注册程序已予以简化(延长了提交文件的
截止日、减少了所需的政党成员人数、并且已澄清终

止注册截止日和现有政党重组之后形成的新的政治党

派注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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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的号码 哈萨克斯坦当局的立场 

10 
19 

这条建议没有被接受。 

 如果与宗教集团希望得到法人地位，它必须向国家注

册；注册的最低人数为 10 名成员。自 2005 年以来，
凡是不愿意获得法人地位的宗教集团，无论其从属关

系，必须进行“非正式”注册；这基本上包括以宣布

的方式向有关的国家主管部门通知其存在。 

目前，在哈萨克斯坦活跃着 3,776个宗教协会。 

总之，哈萨克斯坦位于一个宗教极端主义正在蔓延的

地区，鉴于哈萨克斯坦的地理政治局势，我们认为有

必要保留目前的“非正规”注册程序。 

11 
13 
20 
21 
22 
23 
24 
25 
26 

该建议被接受。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目前的《宪法》保障言论自由和创

造性活动，并且禁止媒体检查。每个人都有权利通过

不受法律禁止的方式自由地接受或者散发信息。哈萨

克斯坦立法不载有任何将记者诋毁列为罪行的条款。 

此外，2009 至 2010 年全国人权行动计划建议修订法
律，将诋毁列为行政过错。在这方面，哈萨克斯坦打

算继续在言论自由领域内加强其立法以其实施全国计

划。 

12 2009年 7月 10日通过的法律在总的信息和通信网络方
面规定了若干修订，其并不侵犯公民的宪法权利，也

不是一个在因特网领域内制约各种关系的特殊的法

规，其各项条款的目的在于防止在哈萨克斯坦领土内

通过媒体或因特网散布侵犯《宪法》第 17 条和第 18
条内所载明的公民权利的材料或者宣传政治、种族或

宗教极端主义的材料。其并不含有任何谋求对网上所

犯的诋毁行为实施刑法的修订。 

鉴于案文中并没有任何所述的这类修订，因此哈萨克

斯坦不接受有关修正法律的建议。 

14 该建议被接受 

2009至 2012年全国人权行动计划规定草拟一份有关在
哈萨克斯坦组织和举行和平集会的新的法律。该法律

将改善该领域内的各种程序。 



A/HRC/14/10/Add.1 

GE.10-13897 5 

建议的号码 哈萨克斯坦当局的立场 

15 该建议被接受。 

在所有利益攸关者和诸如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合
组织)民主机构和人权办公室等国际组织的参与之下，
哈萨克斯坦正在继续努力工作根据普遍承认的民主原

则进一步改善和制定其选举立法。 

16 
18 

哈萨克斯坦接受这些建议。 

2007 年《宪法》大大地限制了可判以死刑的犯罪类
型。自 2003 年 12 月以来，对实际暂停执行死刑不加
以限制。此外，哈萨克斯坦正在执行逐步废除死刑的

政策，支持有关废除死刑的国际立场。在 2006 年 12
月 19 日大会第六十一届会上，它与欧洲联盟提出的有
关废除死刑的声明保持一致立场。2009至 2012年全国
人权行动计划内包括了这个问题。 

 

 

     
 


